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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法院传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2月18日，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湖

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起诉的关于解除与公司于2013年7月26日签订的《湖北

省实物资产转让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同时向其支付《湖北省实物

资产转让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合同尾款、利息损失的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

及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的传票。 

一、《传票》的内容  

1、案号：（2019）鄂01民初696号 

2、案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3、被传唤人：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传唤事由：开庭 

5、应到时间：2019年3月28日上午9时00分  

6、应到处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 

 二、案件基本情况 

(一)原告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二)被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诉讼请求 

1、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7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 

2、判决被 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合同尾款7015万元，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

失1412.85万元；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案件相关背景 

2013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拟竞价收购资产的议案》, 授权公司经营层参与竞价收购湖北省实验幼儿师

范学校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所属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391 号资产(以下简称“湖北省幼师地块”)。根据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

议的授权，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参加了上述资产挂牌转让活动，竞价取得

上述资产，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30,050 万元。 

2013 年 7 月 26 日，公司与湖北省实验幼儿师范学校签订了《湖北省实物资

产转让产权交易合同》，转让款为 30,050 万元。同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

约定：首期款为转让价款的 40%，在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期款

为转让价款的 30%，在合同生效后第 7 个月支付，尾款 30%在学校方搬迁完毕

及该校区教职工宿舍搬迁工作结束后 7 日内支付；公司原则上满足该校区教职

工宿舍楼拆迁户按 1:1.2 就地还建，若不能就地还建，则按拆迁时同类地段新房

市场价 1:1.2 进行货币补偿。在此条件下由该学校作为拆迁责任方，在交易合同

生效日起 15 个月内负责完成整个校区内教职工宿舍的搬迁工作。 

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 日支付首期款 12,020 万

元；2014 年 4 月 27 日，公司支付第二期款 9,015 万元。 

期间，公司与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4 年湖北省实验幼儿师范学校

名称变更为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就 26 户拆迁方案及安置条件进行了多

轮沟通。鉴于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搬迁后新校区建设中资金困难等原因，

该学校请求公司先予支付部分尾款。本着共同推进该校区教职工宿舍搬迁等相

关工作尽快落实，经双方协商，公司分别于 2015 月 11 月 20 日支付尾款 1,000

万、2016 年 11 月 23 日支付尾款 1,000 万。同时公司组织调查收集该校职工住

户意见，并多次组织相关各方商讨拆迁安置方案，但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 

截止目前，根据 2013 年 7 月 26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 “尾款 30%

在学校方搬迁完毕及该校区教职工宿舍搬迁工作结束后 7 日内支付”的约定，

该校教职工宿舍搬迁工作未完成，不满足支付尾款的约定条件，剩余部分尾款

7,015 万元未支付。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所竞得的原湖北省幼师地块位于武汉市中南路商圈，为武汉城市总体



规划确定的市级商圈，在武汉商业发展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核心作用。 为确

保公司主业的可持续发展，拟将该地块与现有中商广场组合形成总面积逾 30 万

平方米的文创+教育+商业综合体，进一步提升公司零售市场份额，扩大辐射范

围。 

公司自取得上述资产以来，持续推进原湖北省幼师地块的上位规划调整，

推动政府牵头召开协调会，研究更加符合实际的规划，力求满足公司和其他周

边单位的扩建需求，根据市场和政策变化调整开发方案与进度。 

此案尚在审理过程中，无论诉讼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公司经营和资产的

完整性，亦不会影响双方签署的《湖北省实物资产转让产权交易合同》的有效

性，即不会影响该项资产交易有效性。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已在 2018 年三季度报告

中披露。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传票》 

2、《民事起诉状》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19 日 


